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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八 百 零 四 次 會 議 

—凡五七年十一 a 二十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约舉行 

主席：Mr. Hashim JAWAD (伊拉克）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侖 

比亞、古巴、法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04/Rev.l)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邇。 

通過議程 

議《a遢。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绩前）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Af'. Arthur S. Ldl, 

巴基斯坦代表Mf. Fitoz Khan Noon就理事會 

議席。 

一. Mr. ROMULO (菲律賓）：菲律賓代表 

画與澳大利亞、哥侖比亞、聯合王國及美國代表画共 

同提出文件S/3911所載的决議草案。在我們對於 

印度-巴基斯坦問邇的討論所已到達的現階段,我們 

必須審議理事會所能採取的最足以解决此項爭端的 

行動。 

二. 無限期的辯論是一種途徑，而採取此項途 

徑亦不困難。我們當今各次會議的紀錄以及我們在 

本年初的會議紀錄指出，辯論能够在無窮的聲明答 

復和反駁中進行下去，這些聲明答復和辯駁的大鄯 

份對於爭論的中心都是沒有很大關係的。顯然，理 

事會不能採取這個途徑，這個途徑也不符合爭端當 

事國雙方的長期利益。 

三. 或者，我們能够在這個冗長的反駁序列的 

某一點上決定將辯論吿一秸束，而無須通過任何决 

議案，或通過一項無關痛癢結果等於沒有通過決議 

案的决議案。不幸,這是一倔不能這樣處理的問題。 

咳什米爾這個大傷口依然存在，一點沒有能够自癒 

的徵兆。 

四. 再者，理事會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 

曾經嘗試把這個爭端交給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直接 

談判處理,這偭辦法並未獲得圓满結果。 

五. 促使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的原控訴及反控 

訴自然可由爭端當事國撤囘。或者，這個問題可以 

從理事會的議事日程上删去而提到大會。無論怎樣， 

只有根據當事國本身的願望，;r能採取行動。因此， 

除非是改換處理的機關，或者有了表示這個問題正 

在經由當事國直接談判加以解决具體徵兆，否則理 

事會根據憲章有責任來採取必要措施，以緩和爭執 

地區的繁張局勢，並設法以和平公正的辦法解决這 

個衝突。 

六.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決不可能願意這個問邇 

長期的潰爛下去。我們同樣相信雙方均無經由武力 

或因理事會無所舉措所造成的旣成事實以求解決。 

七. 菲律賓代表圑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理事會 

當前這個决議草案，就是根據此種信心。此項提案 

主張通過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Mr. Frank 

P. Graham探討以進一步行動實施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 

第一部份〔3/1100,第七十五段〕的可能性,並與印 

度及巴基斯坦兩政府進行談判以謀決議案第二部份 

的實施。 

八. 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的發言人聲明他們的 

政府繼續遵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 

—月五日委員會的決議案〔S/1196，第十五段〕。我 

們很髙興地注意到在此項辯論的冗長爭論中印度和 

巴基斯坦雙方都沒有表示放棄那些協議，或者認爲 

其自身已不再負有根據那些協議應負的義務C我們 



聽到辯稱一方或他方沒有遒守協議的某些規定，我 

們也聽到由於喀什米爾情勢所已發生及現正發生的 

變化,那些協議逐漸更難於實施。但是印度和巴基 

斯坦都沒有表示,那些協議若已經正式失去作用，因 

而應該視爲無效。相反地，這兩國政府已向我們提 

出新的保證，表示它們願意以委員會的兩決議案所 

規定的協議爲基礎，力求其爭端的解決。祗有一偭 

條件,就是兩個決議案所規定的措施應該按照嚴格 

的邏輯程序逐步採取。 

九.理事會根據此項了解前於一九五七年二月 

決定請Mr. Jarring前往印度半島擔負一個使命。 

理事會現仍根據此項了解請Mr. Graham擔負同 

樣的使命。 

一〇.這雨個使命最終的目的是相同的，此卽 

與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探討對於爭端之解決可能有 

所貢献的提案。在此項普遍授權之下,並由於與兩國 

政府進行初步探討談話的結果，Mr. Jarring決定 

要設法看看有無可能使得當事雙方同意將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曰決議案第一鄯份是否獲得充分實施的 

問邇，提交具有建議權力之仲裁者一人或數人。據 

Mr. Jarring說,這偭辦法因爲印度政府"不認爲我 

所槪述的仲裁辦法妥善"而失敗了 〔3/3821，第十九 

段〕。 

一一. 毫無疑義的，Mr. Graham同樣可以自 

由地和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審議任何足以導致委員 

會決議案所載協議獲得實施的提案。不過，理事會 

當前的這個決議草案〔S/3911〕特別請他致力於â 

慕及喀什米爾邦解除武装的問題,尤其是"將停火線 

兩側之軍隊減至一定數目",並草擬關於此事的一項 

協定，以便於一定期間內加以齊施。這個提案並要 

求雙方不得發表任何可使情勢惡化的宣言或採取此 

種行動。 

一二. 授與Mr. Graham的權限，其性質完 

全符合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向理事會發表的聲明。 

當事雙方間目前的爭論，主要地是關於停火協議是 

否獲得充分實施與是否遭受破壞的問邇。印度代表 

Mr. Krishna Menon辯稱,巴基斯坦一再破壞那 

個協議，並曾對印度從事敵意宣傳，採取挑豫行動。 

巴基斯坦外長Mr. Firoz Khan Noon對於印度也 

提出類似指控。 

一三. 目前這個提案責成Mr. Graham應使當 

事雙方對於裁减停火線兩側軍隊之問題商得協議， 

並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與他合作以便擬定並實施解 

除武装的程序，此項提案對於雙方在此間所提出的 

違反協定的指控正是一個合理必要的答復。關於請 

求兩國不得從事敵意宣傳或採取挑ft行爲一點，這 

也是因雙方關於此事互相提出的控訴而來的。 

一四.這是一個客観公正的提案。這個提案決 

不可能算是一個偏袓的提案。除掉印度及巴基斯坦 

委員會決議案所載的協議以外它毫無其他主張，也 

不偏袓任何人。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都聲明它們繼 

續違守那些協議。假使這個决議草案中的某一個字 

或某一句話能被證明爲違反那些協議及在履行協譲 

之下的義務時，某一方面較之他一方面處於不利地 

位,那麽本代表圑將歡迎任何改正這種缺點的意見。 

我願意表示一個熱忱的希望，卽印度和巴基斯坦雙 

方在愼重審査之後,誠意接受這個提案。 

—五.主席先生:我要懇求你的海涵,讓我通過 

你向今天下午沒有出席的印度代表進幾句温和的忠 

言。我非常珍視他的友誼，並深深地感謝他對我的 

許多很客氣的考盧。我國政府與印度維持友好的關 

係，並誠懇希望那種關係發展下去。敝國政府對於 

這個爭端中，正義何在的観念,容或和我的好友Mr-

Krishna Menon代表的印度政府所持的觀念不同， 

這是可能的。在這個爭端中，印度的眞正及持久的 

利益何在，我的意見或者和，的不同，這也是可能 

的。但是這種意見上的不同，不能就說我們的意見 

是由於可疑的動機而發生的。 

一六. 這種猜疑之由來，似乎主要是因爲我們 

參加了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這碰巧是很有 

理由的，但是並非像Mr Krishna Menon所打算的 

那樣。在當作馬尼拉公約一個完整部份而通過的太 

平洋憲章中，菲律賓和巴基斯坦和其他五個國家聯 

合負起，"擁護民主,平等及自決原則"的莊嚴義務o 

此項義務也爲其他東南亞條約組織同盟成員國所共 

負，它們碰巧也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這就是美 

國、聯合王國、法蘭西和澳大利亞。但是,因爲這個 

原則是從聯合國憲章中一字一字搬來的，顯然所有 

理事會其他理事,包括印度在內，同樣應該遵守這偭 

民主自決原則。 

一七. 最後，我要向我們的卓越的印度友人保 

證,我國政府並不認爲這個問題主要是,或專門是大 

國所關切的問題。我們也不把這個問題當作各大國 

關係的一方面來處理，因而帶上了可能影我們的 



判斷的政治意味。所有大大小小的國家都要維讒這 

個爭端所牽涉的原則：那就是正義與公平的考盧,國 

際協定的遵守,民主自決原則的尊重,安全理事會及 

其各機構決議的完整，以及對於理事會實施憲章所 

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的努力應有的支 

持。 

一八.我要本此精神，要求他相信在這次討論 

中我之向他說話是以一個亞洲人的資格向另一個亞 

洲人說話。我代表的是一個亞洲小國，他代表的是 

一個大得很多的亞洲國家。印度關於咳什米爾這個 

難題在這裡的一言一行，對於我們亞洲人希望有一 

個建立在正義之上的世界和平，秩序與自由的共同 

夢想,可能是大大的發揚,也可能是大大的打擎。 

—九.主席：發言人名單上已無其他安全理 

事會理事需要發言。自然我願意在各理事均已發言 

之後，以伊拉克代à資格發言。但是因爲有幾位理 

事沒有表示願意發言，另有幾位理事又願意在聽了 

當事雙方發言之後始行發言，所以我願意在理事會 

許可T利用這個機會以伊拉克代表資格發言。 

二〇.我非常仔細的傾聽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 

對於Mr. Jarring的報吿書〔S/3821〕所發表的聲 

明,以及理事會各位理事對於該報吿書表示的意見。 

在目前的若干次會議中以及自從伊拉克當選參加安 

全理事會以來的歷次會議中，都有機會檢討這個問 

題的整個歷史。爭端當事國均努力對於這個問題的 

性質,起源和發展提出說明。不過，我國政府依然確 

信它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對的，這種觀點根據對 

於此問題有關的各項事實的客觀評定。最後目標仍 

是用自由和公正的全民表決辦法來決定咳什米爾的 

前途。阻礙這個目標達成的基本問題，就是不能造 

成,满條件來舉行全民表決。 

二一. 理亊會所通過的許多決議案均反映一個 

解決辦法所應依據的若干原則。聯合國代表自一九 

五二年底起所作的種種努力，其目的均在克服使理 

事會的決議所揭橥的原則不能實施的障礙。雖然自 

理事會上次審議這個問題以來已經過了許多歲月， 

而Mr. Jarring在其報吿書中强調稱，作爲新的解 

決努力起點的基礎，仍係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所 

通過及該兩國政府認爲具有拘束力的兩項決議案。 

二二.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環境T這問題仍然 

不脫一九五二年以前理事會決議案的範圍，闢鍵仍 

在捜求實施該兩項決議案的辦法。關於此事，Mr. 

Jarring指出，儘管關於該兩項决議的實施缺乏進 

展,殆已陷於僵局的情況,但是兩當事國仍然願意對 

本問題尋求一個解決辦法。不過應該記着,印度和 

巴基斯坦代表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 

一部份的實施問題所提出的說明，指出爭端當事國 

間存在着不同的意見。 

二三. 當事雙方所^現的主要歧見，集中於停 

火以後所增加的軍隊。這是一個眞正的問題,此事如 

果羼實，就違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 

部份B段規定。關於E基斯坦遵守决議案B段所載 

建議一事,我們已經聲明我們的意見,現在我們不願 

再來重述，同時我們知道理事會對於解除武装問題 

如何的重視，以及此項問題對於達致一個解决辦法 

關係的重大。事資上,Dr. Graham論述其欲使當事 

國同意他的十二項提案〔S/2375,附件二〕所爲努力 

的報吿書，集中於解決軍隊定額問題一一卽停火線 

兩側應保留的軍隊數目。不過他的提案並未使當事 

國雙方之間達成齒議,因此,解除武装這個中心問邇 

仍然沒有解決。我們應該IE着,這個階段是在一九五 

二年底達到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理事 

會決議案〔3/2883〕並未促成一項協定。Dr. Graham 

的第五次報吿書〔S/2967〕卽指出那種情形0 

二四. 我們注意到，經過S年的期間理事會若 

干理事認爲目前應該再作一番努力解決這個僵局。 

這就是櫬續一九五二年所已成就的工作。此種處理 

問題的辦法表現在決議草案〔S/3911〕正文第二段 

中。 

二五. 雖然我們誠懇願望合作以尋求解决爭端 

的某種基礎，但鑒於闢於軍事情况問題所提出的論 

點，我們認爲聯合決議草案對於眞正的問題祗是作 

局部的處理。尤有進者，我們顧盧草案所主張的程 

序可能會使目前的情勢延長下去。因爲â們對於印 

度的態度非常不敢樂觀，第一是因爲印度對於詹慕 

及咳什米爾邦所採取的法律立場，第二是因爲印度 

對於解除武装問題儘力提出許多不相干的因素。爲 

了這些及其他若干理由，我們總認爲聯合決議草案 

二、三兩段正文所主張的程序,雖然邏輯上符合過去 

一般解决辦法所顧到的因素，但是不足以應付本案 

當前的需要。 

二六. 我們認爲，巴基斯坦代表表現了巴基斯 

坦政府有協助理事會獲致一個打破僵局提供爭端最 



後解决基礎的决議的懇切願望。他已經提出很有建 

設意義的主張。理事會一致認爲，解除武装是舉行 

全民表決的先決條件，且認爲關於此點達成協定的 

努力，迄今已遭失敗，那麽我們應該採取其他途徑' 

以期達致同一目的——造成有利於全民表決的環境 

——這是非常合乎邏輯的。 

二七. 巴基斯坦代表對於解決解除武装問題提 

出非常健全而實際的辦法。他在對理事會發表的第 

一次聲明中稱： 

"爲便利安全理事會解除詹慕及咳什米爾 

邦的武装，及結束有關巴基斯坦實施委員會決 

議案問題的冗長辯論起見,我主張所有軍隊,不 

問是印度或巴基斯坦的軍隊,應從停火線撤退， 

並於停火線上派駐聯合國軍隊以防止停火線遭 

受破壞。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巴基斯坦政府願 

將停火線巴基斯坦方面的毎個士兵撤退。但是 

事前應有一個實力足以保衞這些地區完整的聯 

合國軍隊沿停火線駐紮，同時印度方面將其軍 

隊减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S/2883〕所規定的數額。印度對於此 

項保障它不會受到巴基斯坦方面任何可能攻擊 

的辦法，不能有所反對。印度對於聯合國軍隊 

駐紮目前旣非印度領土亦非巴基斯坦頜土的詹 

慕及唼什米爾邦領土之內也不應有所反對。尤 

其因爲此項軍除將祗駐在停火線的巴基斯坦方 

面"〔第一九一次會議,第七十九段〕o 

二八. 據我們的意見，這些主張對於 M r . 

Jarring報吿書所稱的僵局，對於印度政府認爲巴 

基斯坦方面增加軍力而提出的反對，及對若干方面 

關於安全理事會是否能解決一個嚴重爭端所表示的 

疑盧,均是妥善的答復0尤有進者,這是爭端的一個 

當事國所提出的一這偭事實保證該當事國將有百 

分之百的合作。最後但是很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 

計劃的實施將揭露關係當事國在其國際關係中的眞 

正意圜。 

二九. 大家當已注意到我們並不完全同意聯合 

決議草案所主張的程序。但是我要明白指出，因爲 

我國政府盼望竭盡一切努力促進咳什米爾爭端的解 

決，因爲當前的聯合決議草案是唯一載有可能擴大 

兩當事國間協議範圉的措施的提案，並鑒於此案雖 

有若干缺點,其所提出的辦法,符合一般解决國際爭 

端的習慣,所以我們將投票贊助這個草案的通過。不 

過，我們寧願理事會通過一項事實！:和巴基斯坦代 

表所提辦法類似的程序，因爲那個主張似乎切合實 

際且符合憲章的原則。 

三〇.最後，我願意聲明印度代表在其發言中 

提到我國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並設法用完全違背 

我們的了解和意,的方式解釋我們的某些義務。但 

是我不打算答復他的言論，因爲這種答復正如那些 

言論的本身封於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毫不相千，對 

於這個問題的推進決無幫助。在另一方面，本國對 

於印度人民抱有最大的尊重和友S,我們因此寧可 

忽略若干偭人過份的言論。由於我國政府的願望是 

在解决嗜什米爾爭端，藉以緩和及消除印度和巴基 

斯坦之間現有的緊張局勢，我確信在這兩個鄰國之 

間建立正常情況後，印度政府對於我們這個小國的 

努力會有不同的看法。Mr. Krishna Menon會發 

現我們是一個如沙士比亞所說"能够在片刻中感到 

未來"的人民。未來永遠都在現在的表面下掀動，因 

此凡是生活極爲接近時代的人們，都一定能够覺到 

未來。 

三一. Mr. NOON (巴基斯坦）：在我進行發 

言以前,我願就印度代表在他的各次發言中，尤其是 

他在安全理事會第八〇三次會議的發言中，封我個 

人的誹謗攻擊，約述一言,我堅决反對他的言論。我 

本來能够以牙還牙的答復他，但是我不願意把安全 

理事會變成一個個人攻擊謾罵的場所。我將來一定 

在別的地方充分地答復他。我在這裡所願表示的,就 

是希望安全理事會的辯論應該保持風度，冷靜和理 

性0 

三二. 我國代表圑曾經鄭重研究理事會當前的 

决議草案〔S/3911〕，並曾留心傾聽各提案人的聲 

明。我對於該決議草案提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委員會決議案的第一鄧份，不能不表示本代表圑深 

深的遺憾。 

三三. 正如我在過去的聲明中業已說明的，第 

一鄯份已獲得充分與忠實的實施。此事業經聯合國 

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在其第三次報吿書〔S/26U 

and Corr.l〕第二十九段及第五次報吿〔S/29673第 

四十四段加以證實。正如我已說過的，Mr. Jarring 

在其報吿書第十六段中〔S/3821〕並未宣稱第一部 

份未獲實施。據我們的意見，聯合國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所下的結論不容再加討論，因此沒有理由對 

於已吿結束的事件重開討論0 



三四. 我過去早已一再聲明，巴基斯坦在詹慕 

及瞎什米爾邦內的軍力從無增加。反之，我在過去 

發言中所舉出的證據指出軍力反而减少。實在說，印 

度代表本人所舉出的事實也證實此項結論。停火線 

巴基斯坦方面軍隊業有重大减少的事實，並經聯合 

國代表加以證明。 

三五. 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 

部份E段，我已聲明我國政府一再呼籲改進兩國之 

間的空氣，以便能在詹慕及嗜什米爾邦和平舉行全 

民表决。我重申本國政府已盡一切力量維持"自由" 

喀什米爾全境及巴基斯坦境內的和平空氣，且幸已 

有所成就。我無須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保證我們這 

方面的誠懇而摯切的努力。儘管對方發表挑釁的宣 

傅,我們已經盡了我們最善的努力,並將繼續此項努 

力，維持一個有利於促進進一步談判的和平空氣。 

三六. 由於以上所述，我不能不認爲此决議草 

案之提到一九四八年決議案第一部份是一件非常使 

人失望的事體。正如我以前說過的，安全理事會某 

些理事在if定誰未履行所負義務時，對巴基斯坦的 

態度有欠公正0 

三七. 這個决議草案承認以解除詹慕及喀什米 

爾武装爲舉行自由公正全民表決的必要先決條件的 

重要，不過它所建議的關於實現解除武装的程序稍 

嫌緩慢。本代表圑經熟思後認爲只有s速解除武装 

才¦Ë進而充分實施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均受拘束的 

雨項决議案。正如伊拉克代表所稱，我國政府仍然 

認爲解決解除武装問題最實際的解决，乃是派遣一 

支聯合國軍隊前往咳什米爾守護停火線，並要求兩 

當事國撤退它們0^軍隊0 

三八. 我們知悉現正要求Mr. Frank P. Gra-

ham與兩國政府進行談判藉以實施一九四八年決議 

案第二鄧份，尤其是就裁减停火線兩側軍隊問邇達 

致一個協議。Mr Graham是一位固守原則，受人 

尊敬,並具有高尙品質、智慧及誠懇的調人；我們對 

他非常敬重。我們歡迎他榮膺這個重大的任務。我們 

知道安全理事會已請印度和巴基斯坦兩政府和Mr 

Graham合作，對於解除武装的程序問題及早擬訂 

一個協議。我們方面對於他在履行此項貴任時，決 

將予以充分的合作,我們非常希望Mr. Graham的 

使命將吿成功。 

三九. 我要補充一句，我們懇切希望決議草案 

正文第五段內"儘速"一語,應作嚴格解釋,聯合國代 

表應在一個合理的短期內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 

我們相信沒有人會阻撓聯合國代表的工作或不和他 

合作。我們定將竭力幫助，俾其在完畢任務之後儘 

早向安全理事會具報0 

四〇.喀什米爾爭端擺在安全理事會之前至今 

經過十年之久。此項爭端如能依照雙方同意的原則 

從速覓得和平解决，是合乎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利益 

乃至一般國際和睦的利益的。我請求安全理事會助 

成這偭愉快的結果，尤其是我要請求蘇聯代表讓聯 

合國的和解程序儘速發生效果。 

四一.最後,我鄭重聲明,儘管我國政府對於决 

議草案若干方面嚴重反對，但一本協助安全理事會 

和平解決瞎什米爾爭端的經常願望，將歡迎聯合國 

代表Dr. Graham,並儘量招待他、與他合作,以執 

行其所受託的使命。 

午後時二十分散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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